铜陵学院科研实验数据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科研实验数据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完整地反映科研过程及结果，依据《科学数据管理办法》《铜陵学院科研诚信工作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科研实验数据主要指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科学实验、技术试验等产生的科研数据及其衍生数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科研人员以及依托单位科研平台开展科研活动的其他人员。
第四条 学校学术委员会应引导科研人员恪守科学道德准则，确保开展的科学实验、技术试验、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科研活动所涉及的相关科研实验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完整。
第五条 科研实验数据记录人对所记录科研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追溯性负直接责任。
论文共同作者、成果完成人、专利发明人等应对其主要贡献所依据的科研实验数据负责。
科研团队负责人、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论文主要作者应按职责履行对科研实验数据等的审核与监督责任。
第六条 科研实验数据接触人员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对其知悉、掌握的未公开科研实验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原始记录、分析结果、技术参数、阶段性结论等）承担保密责任。凡因违反保密要求导致数据泄露、篡改、非法使用或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条 科研实验记录应采用规范的专业术语、英文缩写、计量单位等，使用钢笔或签字笔书写，字迹清晰整洁。
科研实验数据应按时间顺序记录，如果中间穿插不同的实验，以时间记录为准则，同一个实验可在记录页标记转移记号。
第八条 记录科研实验应使用具有连续页码的实验记录本。科研实验记录本应妥善保管，保持整洁、完好、无破损，不得空页、撕页。采用电子记录的，应确保与科研实验原始记录关联，且数据及产生时间等未被人为更改。
第九条 科研实验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科研实验的时间、条件（如温度、湿度等）、目的、计划、仪器、装置、耗材等详细信息，以及科研实验的详细步骤、现象描述、原始数据、实验结果、问题分析、相关文献等。委托他人完成的科研实验，应由被委托人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和规范要求提交原始记录，签字确认并承诺对科研实验结果负责。
第十条 项目（课题）结题验收或研究活动完成后应按要求将科研实验记录本及相关电子数据归档。工作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时应按要求及时妥善移交科研实验记录。
第十一条 对于开展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所形成的科研实验数据，应按照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二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科研实验数据的采集、整理、管理和使用等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bookmark27]第十三条 本规定未涉及的其他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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